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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304民初6308号
卢丽晓：本院受理原告陆永山与你运输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630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289号

温州市佳斯特鞋业有限公司、刘佳：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晨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474号

刘小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亮彩胶板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4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666号

温州高软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素
琼包装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
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5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8042号

六月（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吕子午：本院
受理原告温州陆巡鞋业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2号

温州市瓯海潘桥艾美诗皮鞋厂、梁廷军、祝玉珍：
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娄安纸制品厂与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27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77号

李清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常邦贸易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27日下午15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73号

周焕青、肖定芳：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周焕青、肖定芳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25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75号

孙恒梅、金信法：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孙恒梅、金信法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25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76号

陈秋署、林婉平：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陈秋署、林婉平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25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77号

刘乐：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王苏厚、刘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25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6088号

浙江省瑞安市锦湖街道瓦窑康乐东路二弄4号金
剑：本院受理原告李正铁与被告金剑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6民初6088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如下：限被告金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偿还原告李正铁借款12000元及利息（以12000元
为基数，按月利率6%计算，从2017年8月21日起至实
际还款之日止）。案件受理费400元，由金剑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5810号

浙江省瑞安市莘塍街道下村村王小容：本院受理
原告李正铁与被告王小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326民初581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限被告王小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
原告李正铁借款24000元及利息（以24000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7年8月1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
日止）。案件受理费400元，由王小容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11943号

林益金：本院受理原告孙宝欣诉被告林益金合伙
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7日14时30分在本
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民终2312号

梁王明：本院受理上诉人常熟市鸿丰纺织厂与被
上诉人梁王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8年4月
1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5352号

姚寅飞：本院受理原告于翔诉被告姚寅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61号

沈培良：本院受理原告钟建明诉被告沈培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
料。原告请求判令你归还借款20000元并支付利息、
承担诉讼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整（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8709号

范忠利：本院受理原告何炳发与被告范忠利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00000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15000元（自2017年3月17日暂计
至2017年4月16日，要求按月利率1.5%计算至判决生
效之日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换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提供证据及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17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本案由陈豪东、吴胜平、丁佳璐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由陈豪东担任审判长。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6422号

钱立明：本院受理原告张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481民
初6422民事判决书：被告钱立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张青借款本金130000元并支付自2017
年8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56元，由被告钱立明
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钱立明负担（原告已预交，
由被告钱立明于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6145号

马定国（公民身份号码330219197510106155）：
本院受理原告沈夏林诉被告马定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17)浙0483民初614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
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
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3民初188号

王炜（公民身份号码330602198310290073）：本
院受理原告葛月明诉被告王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
1、要求被告立即支付款项40000元以及支付利息8856
元(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8%计息从2017年1
月1日暂计至2018年1月10日，要求支付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550号

崔惠林、潘法珠、郁俊杰：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支行与被告崔惠林、潘法珠、郁
俊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0502民初65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740号

姚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姚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674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0502民初4513号

沈业垚、沈素忆：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市太湖石
磨砂洗制衣厂与被告沈业垚、沈素忆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45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115号

秦维龙：本院受理原告杨秀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民711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5729号之一

陈守春：本院受理原告丁士刚与被告汪明成、陈守
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572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汪明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丁士刚借款本金30000元
及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3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1
月4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并承担原告
诉讼代理费损失14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00元，由被
告汪明成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
公告费6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7421号

盛渝皓：本院受理原告仙智渊与被告盛渝皓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
判令：1.被告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借款本金15000元及利
息600元（自2017年8月31日起按月利率2%暂计算至
2017年10月26日止，此后仍按此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
五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
影响本案审理。本案定于2018年4月18日9点00分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
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青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青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青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浙江青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浙江青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青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10月12日，单位：人民币 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7年10月12日的贷款本金、欠息及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浙江青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浙江青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洪先生，电话 0575-88019903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借款人名称

浙江钱杨软轴软管有限公司

绍兴县雅轩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东轻高新焊丝有限公司

鉴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县金帝亚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巨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科泓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万鑫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众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富强皮塑有限公司

浙江德科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科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保证人：浙江恒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钱纪锋、何剑伟 抵押人：浙江钱杨软轴软管有限公司

保证人：毕昌兵、毕雪燕、叶克呈、浙江东圣家纺有限公司 抵押人：叶克呈、蔡公军

保证人;上虞大东南照明有限公司、郑志荣、陈小平 抵押人：浙江东轻高新焊丝有限公司

保证人：金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宣宝根、孔美凤、宣鲁侠 抵押人：绍兴远声开发有限公司、鉴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陈凤娟、魏国良、绍兴荣凯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埃沃泰科针纺有限公司 抵押人：陈凤娟、余雄豪、宣淑英

保证人：张国祥、陈调凤、张铮、唐维 抵押人：上虞金富利门窗有限公司

保证人：阮华金、郑文俊、浙江嘉德金属薄板有限公司、浙江帝科机床有限公司 抵押人：阮华金、浙江科泓化工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三申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华高电气有限公司、浙江万鑫伽进出口有限公司、鲁国平、陈伟平 抵押人：浙江万鑫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鼎盛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洪海明、沈叶青 抵押人：嘉兴中港投资有限公司

保证人：何纪新、王静英、何德新、王金莺、绍兴大地百乐印染有限公司 抵押人：绍兴富强皮塑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万龙化纤有限公司、边忠德、周益玲、边成学 抵押人：浙江德科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中兴人防设备有限公司、江西科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贵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金纪星、杨飞霞 抵押人：浙江科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1046.93575

512.204772

2994.521693

2610.805375

626.933631

8479.972639

3599.982749

1628.195019

10491.737165

4081.783607

3454.013235

809.982586

利息（含罚息、复息、迟延履行利息）

805.792063

530.542544

1408.7806

1124.046955

476.057983

3006.170445

2765.203673

1175.816586

4354.50135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处置浙江盛诺紧固件有限公司等9户债权资产包的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盛诺紧固件有限公司等9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公开转让处

置。截止2017年12月31日，浙江盛诺紧固件有限公司等9户债权资产包17266.53万元，其中本金11655.88万元，利息
5610.65万元。(具体债权情况见附表)。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晓光、李朝晖 联系电话：0571-85772772
电子邮件：lixiaoguang@cinda.com.cn;lizhaohu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2月1日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债务人

浙江盛诺紧固件有限公司

浙江巨豪进出口有限公司

温州史帝泰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路圣堡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园园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温州奥昌合成革有限公司

温州兴海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盛昌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百丈实业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万元）

5334.90

377.19

1688.32

592.65

99.46

1489.44

527.09

1049.05

497.78

11655.88

保证人

温州市亿达标准件有限公、钱武杰、姜金国、姜金兴

浙江金野鞋业有限公司、陈晓定、李和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张素芬、温州汉诺威特种阀门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市维喜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温州新飞科技有限公司、温州江天不锈钢有限公司

浙江金野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祥泰汽车标准件有限公司、陈晓定、李连珠、王振华、郑秀玉

郑亦武、高永香

温州市昌源铜业有限公司、温州奥昌贸易有限公司、张洪杰

欧海东、蔡晖、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徐雪林、温州市星火标准件厂、温州安康石油装备有限公司、黄建光、吴杏奶

温州友邦合成革有限公司、浙江红羚羊科技有限公司、姜杰

抵押物

温州市升豪水暖有限公司名下温州市龙湾区海城街道金山路41号厂房（土地4731.08平方、厂房9628.68平方），提供最高额2200万元抵押担保

无

抵押物：王会法名下温州市永中镇永强大道房产面积338平方米，提供最高额200万元抵押担保

无

无

温州奥昌贸易有限公司名下上江路198号经开区商务广场2幢901室房产（529平方米），提供最高额1500万元抵押担保

无

无

无

诉讼情况

执行中

执行终结

执行中

判决终结

执行终结

破产终结，抵押物在处置中

执行终结

执行终结

执行终结


